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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63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东医药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65 

 

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尚未开庭； 

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第三人； 

 涉案金额：无； 

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鉴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对公

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 

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 于近日收

到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起诉状》及《参加诉讼通知书》

等法律文书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件基本情况 

1、诉讼各方当事人 

（1）原告：冯依莹、周文彬、叶茂华、谢丽华、周险峰、王文

晔、冯幸君、张石方、徐汉升、史沪民、孙建富、范培红、占建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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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月姑、徐汉文、王建国、马剑利、徐伟、陈迪、陈哲玲合计 20 个

自然人（上述原告均为华东宁波医药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，合计持股

49%）。 

（2）被告：华东宁波医药有限公司（本公司持股 51%控股子公

司，以下简称 “华东宁波”），法定代表人：吕梁。 

（3）第三人：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吕梁。 

2、案由：公司解散纠纷。 

3、诉讼请求：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解散华东宁波医药有限公司。 

 

二、诉讼事件背景 

原告认为，华东宁波的经营管理目前出现严重困难，华东宁波持

续经营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，两方股东经多次协商，均未达成

一致意见，故原告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解散华东宁波公司。 

本公司认为：华东宁波的经营期限到期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

在该日期之前华东宁波股东间尚未就华东宁波公司经营到期后清算

事宜达成一致并做出决议。在这种情况下华东宁波自然人股东单方面

向法院提出起诉，要求提前解散华东宁波公司，华东医药和华东宁波

自然人股东间就公司是否提前解散事宜产生争议。 

争议产生的原因：华东宁波原有经营期限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

到期，在此之前，以冯幸福（其通过女儿冯依莹代为持有华东宁波

31.5%股份）为代表的自然人股东要求上市公司华东医药收购其持有

的华东宁波 49%少数股权，实现套现退出，但双方一直因转让对价和

业绩承诺未能达成一致。自 2018 年开始，华东宁波经营期限的延长

在冯幸福等自然人股东的实际控制下只能一年一签，已严重影响华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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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的持续经营和员工稳定，导致华东宁波近两年经营增速出现明显

下滑。 

本公司发现华东宁波经营出现异常现象后，第一时间对华东宁波

开展了管理审计工作，初步发现冯幸福作为华东宁波实际经营管理负

责人，明显违反上市公司相关规定，近年来主导华东宁波和其个人投

资的关联公司之间发生大量关联交易，并导致华东宁波形成大额应收

账款；同时还发现华东宁波历史的部分资产交易也存在违法违规事

项。但以冯幸福为代表的华东宁波经营层对此拒不认可，以 2001 年

华东医药收购重组华东宁波股权之前签署的《意向书》中有所谓的约

定和已形成长期经营合作授权惯例为由，拒不接受上市公司对其的统

一管理，拒不配合对华东宁波的管理审计和调查。基于上述原因，本

公司认为华东宁波目前仍在存续期内，日常经营应正常进行，且在相

关问题尚未得到查清之前，为维护华东宁波公司和华东医药上市公司

全体股东利益，不适宜提前解散华东宁波公司。 

本公司正在对相关事项进行详细调查取证，计划在调查结束后将

结果依法依规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，将通过各种合法途径依法维护华

东宁波和本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并将根据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三、涉及的其他事项 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,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､

仲裁事项。 

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其他未达到重大诉讼（仲裁）

披露标准的事项汇总 （境内）涉案金额约为 783.33 万元，部分案件

正在立案，部分审理中，部分已生效；未达到重大诉讼（仲裁）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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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事项汇总 （境外）涉案金额约为 15 万欧元，案件正在审理中。

以上未达到重大诉讼披露标准的小额诉讼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

响。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8 月 10 日发布的《2021 年半年度报告》 “诉

讼事项”部分披露内容。 

 

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

公司正积极着手应诉准备工作，依法维护公司合法权益。由于案

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华东宁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营到期后股东间如不能就经营延

期达成一致，将进入到法定清算阶段。可能对本公司未来短期合并报

表收入及净利润带来一定影响。2020 年华东宁波经审计的期末净资

产为 5.64 亿元，营业收入为 12.85 亿元，净利润 1.23 亿元，分别同

比下降 22.88%和 35.64%；2021 年 1- 6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5.69

亿元，净利润 5033 万元，分别同比下降 2.87%和 26.3%（归属于本

公司合并报表的净利润为 2566.8 万元）。 

华东宁波为公司控股的医药商业子公司，目前主要从事生物血液

制品的代理销售以及韩国 LG 生命科学的伊婉系列玻尿酸的中国市场

代理销售业务，并获得韩国 Jetema 公司医美产品肉毒素的中国市场

代理权。上述医美产品代理业务可能因华东宁波进入清算而面临较大

不确定性，后续安排需要和协议方进一步商谈。 

公司认为，华东宁波如因股东间未能达成经营延期协议，将进入

清算程序，会给本公司带来相关固定资产的增值处置收益。如上述情

况发生，将会有利于公司未来对医美全球业务的集中统一管理及医美

资产的加快整合和国际化发展，坚持走高端路线，打造一个以自有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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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、高附加值医美产品为核心，全球化的医美战略板块。如华东宁

波停止经营，本公司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做好相应业务的衔接和整合工

作。公司医美业务今后仍将按照既定的医美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，同

时加强以英国全资子公司 Sinclair 为全球医美运营中心的国际业务拓

展，在国内医美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将国际一流的、科技含金量

高的医美产品陆续引入国内，坚持以自营模式为主，依托专业的临床

注册及营销推广团队，助力公司国际优质产品的迅速落地和商业化。 

 

五、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

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公司指定

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，并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起诉状》、《参加诉讼通

知书》、《传票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8月24日 


